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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11         证券简称：延安必康          公告编号：2020-038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全资孙公司投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2 月 5 日、2

月 6 日披露了《关于收到加快口罩等疫控防护品生产紧急通知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017）、《关于收到加快口罩等疫控防护品生产紧急通知的补充公告》

（公告编号：2020-018），于 2020 年 2 月 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

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孙公司投资建设口罩

等疫控防护产品生产线的议案》，并于 2020 年 2 月 7 日披露相应决议公告及《关

于全资孙公司投资建设口罩等疫控防护产品生产线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21）。公司拟以全资孙公司必康制药新沂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必

康新沂”）为主体，通过租用公司控股股东新沂必康新医药产业综合体投资有限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嘉萱智慧健康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嘉萱”）在新沂

市当地已建成的护理品生产车间改造建成 8 条口罩生产线，同时在自有厂房原预

留区域建 1 条免洗洗手液生产线。 

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12 日披露了《关于投资利巴韦林注射液等药品生产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28）。公司为响应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号召，以实际行动

支持新型冠状病毒的防疫工作，践行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拟投资支持公司下属子

公司利巴韦林注射液等药品的生产。 

现就上述公司及公司全资孙公司必康新沂投资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口罩生产线改建项目及洗手液生产线改建项目进展情况 

（一）口罩生产线改建项目进展情况 

1、口罩机购置的进展情况 

根据项目规划的安排，必康新沂与广东昱升个人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广东昱升”）及黄山富田精工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田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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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签署了《口罩生产合作协议》和《设备买卖合同》。广东昱升将按照合作协

议为必康新沂提供3台口罩机，富田精工将按照合同向必康新沂交付4台口罩机。

根据原定的约定交货时间、口罩机设计产能结合实际运行工况，2020 年 2 月底，

必康新沂口罩生产能力应可以满足新沂市人民政府提出的每日生产 30 万只口罩

的要求。截至目前只有一台口罩机进场开始调试，尚未达到规划产能的要求，具

体原因如下： 

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政府对口罩设备的管控及口罩机产业链产能受限

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广东昱升所需口罩机零部件无法按时供应，导致设备组装

和整机调试工作滞后，原计划于 2020 年 2 月 15 日向必康新沂提供的一台一拖一

型平面挂耳型口罩机延期至 2020 年 2 月 26 日发运必康新沂，目前该设备正在紧

张有序调试中，预计在 2020 年 3 月初可形成有效产能。 

由于安徽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物资保障组将富

田精工列入省应急药品设备生产企业名单，实行省统一调度，优先保证其省内口

罩生产企业的需求，富田精工无法依照合同按时向必康新沂交付口罩机。江苏省

工业和信息化厅应必康新沂的请求，已分别于 2020 年 2 月 13 日和 2 月 24 日两

次致函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协调，商请保障富田精工按时履约，提供口罩生产

设备。对于富田精工的口罩机是否能够严格按照合同约定交付，目前仍在协商沟

通中。 

为增加口罩生产设备供应途径，必康新沂前期已与江苏嘉萱就改造其护理品

生产线为口罩生产线事宜进行了沟通协商。截至目前，江苏嘉萱已与其设备供应

商富田精工就口罩生产模具、刀具等生产线改造工作展开技术合作。待江苏嘉萱

的口罩生产线改造完成，达到生产标准后，必康新沂将通过租赁的方式获得该口

罩生产线使用权，保障口罩的生产供应需求。 

2、医用口罩生产所需资质认证的进展情况 

必康新沂本次投资建设口罩生产线是为了积极响应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号召，

以实际行动支持新型冠状病毒的防疫工作。此前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未生产口罩产

品，也未取得生产医用口罩所需的医疗器械注册证书。由于口罩机的供给滞后，

医用口罩生产所需的资质还处于备案申请环节，尚未进入江苏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现场检查和产品检测阶段。目前必康新沂正在紧张有序的调试已到位的口罩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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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线，争取尽快开展医用口罩生产所需资质的认证工作。在正式获取医用口罩生

产相关资质前，必康新沂将按照相关标准生产民用版防护口罩，关于必康新沂获

取医用口罩生产资质的进展情况详见公司后续披露的公告。 

3、口罩生产所需原材料供应的进展情况 

生产口罩所需的原材料采购方面，必康新沂已分别与江苏稳得福无纺科技有

限公司、山东恒鹏卫生用品有限公司及俊富非织造材料有限公司签订了无纺布、

弹性材料及口罩专用熔喷布的采购合同。各原材料供应商已分批开始供货，目前

已入库的原材料预计可生产 370 万只一次性防护口罩，后续各原材料供应商将按

照采购合同的约定结合公司生产计划稳定供货。 

（二）洗手液生产线改建项目进展情况 

截至目前，洗手液生产线改造项目正按计划有序推进，洗手液设备已进场调

试，进展情况请详见公司后续披露的公告。 

二、利巴韦林药品生产进展情况 

1、利巴韦林药品委托生产许可申请的进展情况 

公司原预计于 2020 年 2 月下旬达到利巴韦林注射液和利巴韦林片的规划产

能，截至目前，小容量注射剂车间、固体制剂车间（含片剂）设备已调试完成。

由于本次必康新沂委托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必康”）

山阳生产基地生产利巴韦林注射液为跨省委托生产，需陕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同

意后方可开展后续工作。截至目前，陕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同意公司开展利巴韦

林注射液药品委托生产许可的申报工作。本次西安必康制药集团有限公司委托陕

西必康山阳生产基地生产利巴韦林片为陕西省内委托生产，无需事先报告。 

利巴韦林注射液及利巴韦林片完成试生产后需将产品递交陕西省食品药品

检验研究院检验，待获得检验合格报告后向陕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申报审核及现

场检查。预计检验、审核及现场检查所需时间约 45 个工作日，获得批复后可投

产上市。详情请关注公司后续披露的进展公告。 

2、利巴韦林药品生产所需原辅材料供应的进展情况 

2020 年 2 月 14 日，陕西必康与陕西天宁健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关于采购

利巴韦林原料和注射用氯化钠的采购合同，同日，陕西必康与陕西博瑞医药有限

责任公司签订关于活性炭的采购合同。由于疫情期间物流运输缓慢，采购的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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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料包材及个别备品备件到货时间比原计划有所滞后。截至目前，陕西必康申购

的利巴韦林原料、氯化钠、针用活性炭等原材料已发往山阳生产基地。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口罩生产线改建项目及洗手液生产线改建项目、利巴韦林等药品生产项

目由于客观原因的影响未能按照原定计划时间推进及达产的情况，对公司支持国

家疫情防控工作将产生一定影响，但不会对公司当期损益造成重大影响。 

四、风险提示 

1、市场风险：受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影响，医疗防护产品市场紧缺，

疫情过后整个市场或将出现产能过剩从而出现市场饱和的现象，公司将通过自有

销售网络和“工商零”联盟相结合的销售体系，提高口罩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占有

率。同时，公司也将积极申请办理出口业务资质，扩充境外业务； 

2、财务风险：本项目建成后特别是疫情过后可能造成市场滞销，或将会面

临一定的资金运作风险。公司将通过夯实销售业务、加强成本管理、争取政策性

支持，降低资金运作风险； 

3、管控风险：因公司对疫情防控产品行业的了解不够充分，项目达产后对

公司生产经营将提出更高的要求，经营管理、自身运作机制的可行性及员工素质

的适应性都将影响到项目的正常运行，公司可能面临管理控制方面的风险。公司

将针对新建项目设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以降低项目管理风险； 

4、审批风险：江苏省紧急医用物资防护服、口罩应急生产使用备案的绿色

审批通道存在提前关闭的可能，或将导致必康新沂存在无法快速获取医用口罩生

产的相关资质的风险。必康新沂已与徐州市相关管理部门建立了有效的沟通机制，

并加快调试口罩机生产线，争取尽快开展医用口罩生产所需资质的认证工作。利

巴韦林注射液及利巴韦林片的委托生产许可的获批存在一定不确定性，但目前公

司已与陕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机制，正在积极沟通推进，尽快

落实防疫物资的供应； 

5、设备交付及原材料供应风险：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政府对口罩设

备的管控及口罩机产业链产能受限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存在口罩机无法按时交

付的风险。必康新沂已积极与签订协议的供应商及当地政府部门展开协商，同时

也在寻找合适的口罩机生产商合作以降低设备不能如期交付的风险，详情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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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后续披露的进展公告。口罩及利巴韦林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受疫情期间市场供

需关系和运输条件的影响，或将存在供应不足的风险。 

特此公告。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九日 


